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大安分局飛速得免下車預約服務作業要點

壹、作業目的：為提升本分局為民服務品質，便利納稅義務人洽公及節省等候時間，將民眾經常申辦之簡易案件，納入作業範圍，特訂定本要點。

貳、服務對象：個人

叁、服務項目及應檢附文件

	服務項目
	應檢附文件

	
	

	個人所得資料(不包含5月份查調個人所得，及被繼承人及債權人查調債務人之所得資料)
	納稅義務人身分證正本

	個人財產資料(不包含被繼承人及債權人查調債務人之財產資料)
	納稅義務人身分證正本及影本

	
	

	綜合所得稅納稅

證明書
	中文
	納稅義務人身分證正本

	
	英文
	納稅義務人身分證正本暨護照正本

	違章欠稅查復表
	納稅義務人身分證正本

	儲蓄免扣證
	納稅義務人身分證正本


肆、受理方式：

1、 電話：23587979，分機651-653。

2、 傳真：23584471。

3、 網際網路：網址http://www.ntat.gov.tw/大安分局/服務項目/綜所稅課/免下車預約服務

伍、作業單位：綜所稅課。

陸、作業流程：

	本作業提供「一處申辦於總局或分局、稽徵所擇一處領件」便民服務。


	納稅義務人利用：

1. 電話預約。

2. 傳真預約。

3. 網際網路申請預約案件由網站管理維護系統依「案件領取處」派案，由承辦之分局、稽徵所應即依申請項目查調資料。


	承辦人員

1. 與納稅義務人約定取件時間及地點。

2. 告知應備何項證明文件。

3. 將資料登入「預約申辦申請書」。


	納稅義務人依約定時間洽辦，快接近受理單位時再以電話告知承辦人員。



	承辦人員至地下停車場核對民眾身分、證明文件後，請其簽收後交付申辦文件。
	1. 取消預約

2. 未依約時間取件

3. 預約登錄資料不實

4. 文件未備齊者。


	納稅義務人離開，歡迎再次光臨。  
	*1-3項之情形以「未到本分局申領」為由結案。 

*第4項情形，委婉告知所缺文件，請納稅人補齊後再重新約定交付日期及時間。


柒、作業規範

一、因本分局位址為新生南路、和平東路交叉口，為交通要塞，路邊皆為紅線禁止停車，且本行政中心地下停車場設有便民停車位，洽公可臨時停車半小時，納稅義務人不論以電話或傳真方式預約申辦，皆須明確告知交通情形，為免納稅義務人因路邊暫行停車而違規，故取件地點在本行政中心地下停車場，以維納稅義務人之權益。

二、納稅義務人如取消預約或未依約定時間取件或預約登錄資料不實致無法聯繫，承辦人員應以「未到本分局申領」為由結案，並於申請書中記錄原委後存查。

    三、對於運用飛速得預約服務案件，申請書應加蓋「飛速得免下車預約服務案件」，以資區別，由管制人員依序編號保存一年備查。

    四、5月份因適逢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人力有限，停止受理預約申辦服務。

捌、本要點奉核可後施行，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